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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人需要無障礙的璟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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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無
障
礙
的
環
境
」
一
詞
，
對
社
會
大
眾
仍
屬
陌
生
。
某
大
學
教
授
以
為
無
障
礙
環

境
與
環
境
保
護
有
關
.
，
某
國
立
學
院
由
於
不
了
解
考
生
寄
來
的
「
殘
障
者
手
加
」
影
本
代

表
何
種
意
義
，
而
將
該
肢
體
殘
障
考
生
的
考
場
編
在
三
樓
。
連
學
術
機
構
對
無
障
礙
的
環

境
都
那
麼
不
清
楚
，
那
也
就
難
怪
社
會
大
眾
對
無
障
礙
的
環
境
那
麼
陌
生
了
!
而
一
般
知

道
無
障
礙
環
境
一
詞
的
人
，
也
只
是
片
面
、
狹
隘
的
認
知
。
總
以
為
無
障
礙
的
環
境
是
為

殘
障
者
所
需
要
的
﹒
'
是
殘
障
褔
利
法
所
規
定
的
。
但
是
需
要
無
障
礙
環
境
的
人
不
止
殘
障

者
.
，
需
要
無
障
礙
環
境
的
理
由
也
不
止
是
殘
障
福
利
法
的
規
定
。

殘
障
福
利
法
規
定
我
們
需
要
無
障
礙
的
環
境
﹒
.

殘
障
福
利
法
第
二
十
三
條
規
定
「
各
項
新
建
公
共
設
施
、
建
築
物
、
活
動
場
所
及
交

期二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

通
工
具
，
應
設
置
便
於
殘
障
者
行
動
及
使
用
之
設
備
、
設
施
.
，
未
符
合
規
定
者
，
不
得
核

發
建
築
執
照
.....

. 
舊
有
公
共
設
備
與
設
施
不
符
前
項
規
定
者
，
各
級
政
府
應
編
訂
年
度
預

算
，
逐
年
改
善
，
但
本
法
公
布
施
行
五
年
後
尚
未
改
善
者
應
撤
銷
其
使
用
執
照
。
」
法
律

CU 
句
，
•• 

規
定
我
們
需
要
無
障
礙
的
環
境
。

高
齡
人
口
需
要
無
障
礙
的
環
境
﹒
.

行
政
院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於
民
國
八
十
年
五
月
公
布
之
「
中
華
民
國
台
灣
地
區
民
國

七
九
年
至
一
二
五
年
人
口
推
計
」
報
告
中
指
出
，
民
國
八
十
三
台
灣
地
區
將
因
人
口
結
構

的
改
變
而
邁
入
「
高
齡
化
社
會
」
(
〉C
巴
Z
C
ω
o
n
日
→
5
.

，
即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之
人
口
佔

總
人
口
比
例
之
七
%
以
上
。
加
上
戰
後
嬰
兒
潮
(
由
〉
∞
吋
∞

O
O
玄
)
，
即
出
生
在
一
九
四
五

年
至
一
九
五
九
年
間
的
嬰
見
，
也
將
在
西
元
二

O
一
一
年
即
民
國
-
0
0
年
，
年
屆
六
五

歲
，
成
為
高
齡
人
口
，
又
據
內
政
部
「
民
國
七
九
年
台
灣
地
區
簡
易
生
命
表
」
指
出
台
灣

地
區
男
性
平
均
壽
命
為
七
一
﹒
三
三
歲
，
女
性
為
七
六
﹒
七
五
歲
。
由
這
些
資
料
顯
示
人

將
活
的
更
久
﹒
'
老
年
人
口
也
將
會
更
多
。

老
年
人
由
於
器
官
功
能
的
衰
退
，
視
力
、
聽
力
隨
時
日
而
減
弱
，
甚
至
完
全
失
去
功



能
而
失
明
、
失
聰
。
老
年
人
的
行
動
也
隨
年
歲
的
增
長
而
緩
慢
不
便
，
要
挂
拐
杖
，
要
坐

輪
椅
。
這
些
老
年
人
的
表
徵
都
與
殘
障
者
相
似
。
因
此
，
老
年
人
需
要
無
障
礙
的
環
境
。

暫
時
性
的
傷
殘
者
(
吋
開
豈
可
0
月
〉
月
J門
出
〉
Z
E
C

〉
日
出
)
需
要
無
障
礙
的
環
境
•. 

你
我
也
許
因
為
生
病
、
車
禍
、
職
業
上
的
傷
害
等
意
外
成
為
暫
時
性
的
殘
障
。
這
些

暫
時
性
的
殘
障
者
，
也
都
或
多
或
少
，
或
長
或
短
要
使
用
殘
障
者
及
老
年
人
的
輔
助
器

材
，
如
助
聽
、
導
盲
器
材
及
幫
助
活
動
的
拐
杖
、
輪
椅
。
因
此
，
暫
時
性
殘
障
的
你
我
，

需
要
無
障
礙
的
環
境
。

達
到
「
通
用
設
計
」

(
C
Z〈
自

ω
〉
尸
。
開

ω
H
C
Z
)的
境
界
需
要
無
障
礙
的
環
境
.• 

提
升
建
築
、
室
內
環
境
以
及
產
品
的
使
用
廣
泛
性
，
無
特
殊
的
限
制
、
無
曖
昧
的
要

求
、
更
無
歧
視
的
警
語
。
使
建
築
室
內
、
使
環
境
室
外
以
及
各
種
生
活
用
品
能
為
所
有
的

人
使
用
。
毫
無
年
齡
限
制
的
終
身
使
用
範
圍

a
z
→
-
E

口
自

ω
可
〉
2
)
的
理
想
。
「
通
用

設
計
」
並
非
時
墅
的
名
詞
，
也
非
高
深
莫
測
而
不
可
及
的
難
題
。
市
面
上
許
多
專
為
殘
障

者
而
設
計
的
產
品
，
菜
專
業
經
常
使
用
的
器
具
以
及
某
年
齡
層
次
愛
好
的
用
品
，
由
於
設

計
的
實
用
性
、
方
便
性
而
成
為
大
眾
化
的
通
用
設
計
產
品
。
諸
如
專
為
上
肢
不
便
的
殘
障

者
而
設
計
的
葉
柄
形
水
龍
頭
開
關
，
及
按
鍵
式
的
電
話
及
各
種
撥
器
，
以
及
為
下
肢
傷
殘

行
動
不
便
者
而
設
計
的
電
動
門
。
為
老
弱
者
設
計
的
防
滑
磁
磚
、
防
跌
塑
橡
地
毯
，
.. 

等
等
都
已
成
為
大
眾
的
愛
用
品
。
此
種
專
為
某
種
人
士
而
設
計
的
產
品
，
並
無
一
般
特
殊

產
品
醒
目
而
醜
陋
的
造
形
，
麻
煩
而
難
用
的
操
作
，
排
除
了
特
殊
、
專
用
的
絡
印
，
成
為

實
用
而
普
遍
的
大
眾
化
通
用
設
計
產
品
。

多
年
來
，
建
築
、
室
內
環
境
以
及
產
品
設
計
的
對
象
一
直
僅
及
於
一
般
人
肢
體

健
全
者
客
戶
開
∞
8

日
ω
)
、
青
壯
年
紀
群
。
使
得
肢
體
不
健
全
者
、
非
青
壯
年
紀
者
就

無
法
使
用
一
般
的
設
計
。
總
讓
他
們
的
建
築
、
環
境
以
及
產
品
就
必
需
經
過
特
殊
的
設

計
，
而
成
為
殘
障
老
弱
者
的
「
獨
享
」
產
品
。
以
致
使
用
人
數
不
多
，
造
成
成
本
資
源
的

不
經
濟
。
並
加
重
殘
障
、
老
弱
者
經
濟
上
多
餘
的
負
擔
。
一
般
肢
體
健
全
者
可
以
毫
無
困

難
的
使
用
殘
障
設
施
，
然
而
殘
障
者
就
無
法
將
就
使
用
一
般
人
的
產
品
。
「
通
用
設
計
」

即
是
針
對
種
現
象
，
使
雙
方
都
無
困
難
又
方
便
，
又
無
損
整
體
美
觀
的
建
築
、
室
內
環
境

及
產
口
中
，
使
特
殊
變
普
遍
，
使
專
用
變
通
用
的
挑
戰
。
無
障
礙
的
環
境
亦
即
通
用
設
計
的

課
題
之
一
。
邁
向
通
用
設
計
的
普
遍
性
、
大
眾
性
勢
必
經
過
無
障
礙
環
境
設
計
的
考
驗
。

落
實
殘
障
福
利
政
策
需
要
無
障
礙
的
環
境
﹒
.

政
府
每
年
投
入
近
百
億
的
預
算
，
用
在
殘
障
醫
療
、
教
育
、
職
訓
及
生
活
等
殘
障
福

利
事
業
上
。
希
望
殘
障
者
能
自
力
更
生
，
服
務
社
會
。
但
是
沒
有
無
障
礙
的
環
境
、
殘
障

者
寸
步
難
行
.
，
難
以
就
學
、
就
業
。
使
政
府
近
百
億
的
投
資
無
法
得
到
應
有
的
成
效
。
為

了
使
政
府
的
殘
障
福
利
政
策
落
實
，
我
們
需
要
無
障
礙
的
環
境
。

彌
補
過
去
，
放
眼
未
來
，
現
在
需
要
無
障
礙
的
環
境
:

多
年
來
由
於
社
會
大
眾
對
無
障
礙
環
境
的
不
知
，
令
殘
障
者
喪
失
公
平
就
學
、
就
業

的
機
會
。
使
殘
障
者
有
被
社
會
冷
落
、
不
被
問
注
的
委
屈
。
為
了
彌
補
社
會
對
殘
障
者
不

知
不
錯
的
過
去
，
以
及
改
變
殘
障
者
對
大
眾
不
平
衡
的
心
態
，
現
在
我
們
需
要
無
障
礙
的

環
境
。社

會
大
眾
對
無
障
礙
環
境
的
認
識
不
清
。
孰
不
知
無
障
礙
的
環
境
是
殘
障
者
、
老
弱

以
及
健
全
人
都
需
要
的
.
，
孰
不
知
無
障
礙
環
境
的
設
計
是
通
往
「
通
用
設
計
」
理
想
的
必

經
之
路
﹒
'
孰
不
知
無
障
礙
環
境
是
落
實
殘
障
褔
利
政
策
的
良
方
﹒
'
孰
不
知
無
障
礙
環
境
是

彌
補
過
去
不
公
、
幫
助
殘
障
者
自
力
更
生
以
及
開
創
更
公
平
、
更
祥
和
、
更
快
樂
社
會
的

根
本
。
人
人
需
要
無
障
礙
的
環
境
﹒
'
時
時
需
要
無
障
礙
的
環
境
﹒
，
處
處
需
要
無
障
礙
的
環

境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囡
立
屏
求
技
術
學
院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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